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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德尔格安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陆军航空兵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小兵、杨博、张明明、刘翔、郭建树、梁国杰、张守政、张守鑫、张重杰、杨东星、

丁松涛、李佐华、高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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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自给闭路式氧气逃生呼吸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逃生用自给闭路式氧气呼吸器(以下简称呼吸器)的分类、分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标识和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作业场所、公共场所逃生(含危化事故逃生)用呼吸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潜水作业逃生用呼吸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2890—200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3836.1—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5099—1994 钢质无缝气瓶

GB/T8982—2009 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

GB/T12903—2008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23394—2009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

GB/T23465—2009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评价

GB24502—2009 煤矿用化学氧自救器

GB/T28053—2011 呼吸器用复合气瓶

GB/T32166.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2部分:测量方法

AQ1057—2008 化学氧自救器初期生氧器

MT427—1995 超氧化钾片状生氧剂技术条件

MT454—2008 隔绝式氧气呼吸器和自救器用氢氧化钙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3—2008和GB24502—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给闭路式氧气呼吸器 self-containedclosed-circuitoxygenbreathingapparatus
将人的呼吸器官与大气环境隔绝,采用化学生氧剂或压缩氧气为供氧源,并将呼出的二氧化碳吸

收,形成一个完整呼吸循环,供佩戴者在缺氧或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下使用的呼吸器。

3.2
额定防护时间 ratedworkingduration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测定的呼吸器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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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携行装置 carryingcontainer
非工作状态下,用于放置和携带呼吸器的容器。

3.4
口具组件 mouthpieceassembly
通过牙齿咬合或牙齿及头带支撑,鼻子由鼻夹封闭,嘴唇闭合,使得空气进出的一种装置。
注:口具组件包括口具、鼻夹及固定装置。

3.5
呼吸气囊 breathingbag
用于补偿气体供应的需求变化,提供吸气过程中峰值流量需求的储气装置。

3.6
排气阀 reliefvalve
用于释放呼吸气囊中多余压力的单向阀。

4 分类、分级和标记

4.1 分类

按氧气来源分类:

a) 氧气来源为生氧剂NaClO3,标记代号:C;

b) 氧气来源为压缩氧气,标记代号:D;

c) 氧气来源为生氧剂KO2,标记代号:K。

4.2 分级

按额定防护时间(t)分级,共分为10min、15min、20min、30min四级,其中:

a) 10min≤t<15min,标记代号:10;

b) 15min≤t<20min,标记代号:15;

c) 20min≤t<30min,标记代号:20;

d) t≥30min,标记代号:30。

4.3 标记

产品标记由名称、本标准编号、呼吸器类别和级别四部分组成。
示例:额定防护时间为20min、氧气来源为生氧剂 NaClO3 的逃生用氧气呼吸器标 记 为:氧 气 逃 生 呼 吸 器

GB/T38228—2019C20。

5 技术要求

5.1 设计要求

5.1.1 一般要求

呼吸器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呼吸器的结构应可靠、简单、紧凑,便于携带和悬挂,易于取出佩戴,在黑暗或有限空间等困难

条件下,也应便于使用者穿戴;

b) 呼吸器依据制造商的说明使用时,设计不应妨碍工作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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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呼吸器应无突出部件或尖锐边缘,通过狭窄通道时不应被攀挂;
d) 呼吸器与使用者接触的部分不应有尖角或毛刺;
e) 呼吸器设计构造上应能防止外部空气的侵入,气密性符合本标准要求;
f) 呼吸器应能防止化学物质进入佩戴者的呼吸道,使用者产生唾液和冷凝水不应影响呼吸器的

正常功能或对使用者造成任何伤害;

g) 快速启动系统或启闭装置不应被意外触发,呼吸器开启后应明显观察到;
h) 呼吸器与使用者接触的任何部分在工作过程中表面温度不应对人员造成损伤;
i) 氯酸盐氧烛应有压力安全装置(如配备);

j) 面具应为口具组件或全面罩,能与呼吸器可靠连接。

5.1.2 D型设计特殊要求

D型呼吸器还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壳体应有足够强度,下壳体背板应符合人体背部生理曲线;用于固定上、下壳体的搭扣应松紧

适度,开扣灵活,能防止被意外挂开;
b) 呼吸器上需使用者操作的部件应触手可及,方便独立操作;可调节的部件和控制阀在使用中不

应出现意外滑动、松动等情况;
c) 压力表应安装在方便使用者观察的位置;
d) 呼吸器处于任何方向应保持其工作性能,在从背负状态卸除而仍佩戴面罩时,呼吸器应能正常

供氧;
e) D型自动补给式呼吸器应为全面罩。

5.2 材料要求

5.2.1 一般要求

呼吸器所用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呼吸器所用材料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抗疲劳、耐腐蚀和抗老化能力;
b) 呼吸器的外表零部件不得使用铝、镁、钛及其合金,以避免受到冲击摩擦导致可燃气体着火

爆炸;
c) 呼吸器携行装置应使用非金属材料,并具备抗静电性能,表面绝缘电阻值不应超过1×109Ω,

按GB3836.1—2010中26.1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d) 呼吸器上与使用者皮肤直接接触的材料应对皮肤无刺激,对健康无害;
e) 可能与氧气接触的材料应确保不产生氧燃反应;
f) 呼吸器使用的橡胶材料应符合GB24502—2009中5.5.2的规定;

g) 呼吸器使用的滤尘垫应符合GB24502—2009中5.5.4的规定;
h) 二氧化碳吸收剂应符合 MT454—2008的规定。

5.2.2 D型呼吸器特殊要求

D型呼吸器除满足一般要求外,气瓶内压缩氧气应符合GB/T8982—2009的规定。

5.2.3 K型呼吸器特殊要求

K型呼吸器除满足一般要求外,生氧剂应符合 MT427—1995的规定。

5.3 性能要求

5.3.1 外观质量

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呼吸器外表面不应有划伤、磕痕和有明显的其他缺陷,部件材料和结构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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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耐受正常使用条件及可能遇到的温度、湿度和机械冲击。按6.5和6.8.1的规定进行机械性能和温度

湿度预处理后,部件不应脱落、损坏和变形。标识与制造商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完整、清晰。

5.3.2 质量

呼吸器包括携行装置在内的整机质量不应大于5kg,按6.3规定的方法检测。

5.3.3 气密性

5.3.3.1 携行装置的气密性

携行装置经气密性试验,15s内水柱压力下降值不应大于80Pa,按6.4.1规定的方法检测。

5.3.3.2 整机气密性

整装待用的呼吸器应具备足够气密性,1min内压力下降不应超过100Pa。呼吸器按6.5、6.6和

6.8.1分别进行可燃性试验、机械性能预处理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也应保持气密性,按6.4.2规定的方法

检测。

5.3.4 机械性能

按6.5进行抗跌落和机械强度试验后,呼吸器应无开裂和明显变形。D型呼吸器还应满足5.3.8(气
密性和气体供给量)的要求。

5.3.5 可燃性

暴露于火焰的各部件在从火焰移开后,不应燃烧或5s内自熄,按6.6规定的方法检测。

5.3.6 使用性能

5.3.6.1 额定防护时间

按6.5和6.8.1的规定依次经机械性能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按6.7规定的方法检测,呼吸器应达

到其标明的额定防护时间(35L/min),且在10L/min测试条件下的工作时间至少为额定防护时间的

3倍。

5.3.6.2 氧气含量

按6.5和6.8.1的规定依次经机械性能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按6.7规定的方法检测,吸入气体中

的氧气含量不应低于21%体积分数,在试验开始时2min内允许不低于17%体积分数。

5.3.6.3 二氧化碳含量

按6.5和6.8.1的规定依次经机械性能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按6.7规定的方法检测,吸入气体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不应大于3%体积浓度。

5.3.6.4 吸入气体温度

按6.5和6.8.1的规定依次经机械性能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按6.7规定的方法检测,吸入气体温

度不应高于60℃。

5.3.6.5 呼吸阻力

按6.5和6.8.1的规定依次经机械性能和温度湿度预处理后,按6.7规定的方法检测,吸气阻力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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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kPa,呼气阻力不大于1.2kPa,两者之和不大于1.8kPa。

5.3.7 温度适应性

按6.8.2和6.8.3规定的方法分别检测,呼吸器应在规定条件下(低温、高温)无故障的工作,同时满

足额定防护时间、氧气含量、二氧化碳含量及呼吸阻力的要求。

5.3.8 实用性能

按6.8.4和6.14的方法,在模拟使用的条件下,对在其他测试方法难以评价的性能,如5.1、5.2.1、
5.3.1、5.4.1、5.4.2、5.4.3、5.4.4、5.4.5、5.4.8.1、5.4.10、5.4.11.1、5.4.11.3、5.4.11.4、5.4.11.5,由受试者提供主观

评价。
试验过程中,呼吸器不应出现佩戴者不能耐受、其他因设计、材料、零部件等因素导致的任务失败等

情况。若呼吸器不能通过测试,实验室应详细描述测试方法,便于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该测试过程。

5.3.9 D型呼吸器特殊要求

5.3.9.1 气密性

按6.4.3规定的方法进行高中压系统气密性试验时,D型呼吸器应满足2min内不漏气。

5.3.9.2 气体供给量

按GB23394—2009中6.8的方法检测,D型呼吸器的氧气供给量按其供气方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定量供氧量:定量供氧量不应小于4.0L/min;
b) 自动补给供氧量: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不小于200Pa;气瓶压力在1MPa以上时,供氧量不应

小于80L/min;
c) 手动补给供氧量:气瓶压力为5%~100%的额定工作压力时,定量供氧不小于1.2L/min;自

动补给阀开启压力不小于200Pa;自动补给阀开启后,气瓶压力在1MPa以上时,供氧量不应

小于80L/min。

5.3.9.3 清洗与消毒

呼吸器所用材料应能耐受制造商推荐的清洗剂和消毒剂,在制造商推荐的清洗和消毒处理后应无

明显损伤,在6.14中评价。

5.4 主要部件要求

5.4.1 口具组件

口具组件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口具组件应配备咬嘴(上下齿)及不可拆卸的鼻夹;
b) 口具组件应确保在使用中具有可靠的密封性,并且不会意外堵塞呼吸回路;
c) 口具组件应配备可调节或自调节的头带,以便于当佩戴者嘴上的负荷过大时进行辅助调整;
d) 鼻夹应能确保使鼻子密封、不易脱落,并与口具组件形成软连接;佩戴口具组件时,使佩戴者会

自然地注意到鼻夹。

5.4.2 全面罩

全面罩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全面罩应配备可调节或自调节的头带,头带设计应方便佩戴和脱卸;头带应能经受正常佩戴时

的受力方向150N的拉力10s,不发生破断,试验按GB2890—2009中6.13的规定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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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面罩泄漏率不应大于0.05%,试验按GB2890—2009中6.6的规定进行,测试呼吸器的总泄

漏率。

c) 全面罩镜片应以气密方式安装在面罩上,镜片应确保视物真实无畸变,具有一定防雾措施,按

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d) 全面罩镜片应能经受直径22mm,重为45g钢球以1.3m高度自由落下的冲击,并满足气密

性要求。试验应按GB/T32166.2—2015的规定进行;全面罩镜片的透光率不应小于85%,试
验应按GB/T2410—2008的规定进行。

5.4.3 护目镜

如果呼吸器中配备护目镜,需两者配合使用,护目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护目镜镜片应能防雾,按6.14的规定进行评价;

b) 护目镜的头带应足够柔软并能方便调节或能自调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c) 护目镜应与呼吸器连接在一起,以免在呼吸器的携行装置开启后遗失,护目镜不应影响呼吸器

的佩戴,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d) 护目镜应进行与全面罩镜片同样的冲击试验,不应出现任何形式的损坏导致其失效,或对佩戴

者造成伤害。测试方法按照GB/T32166.2—2015的规定进行。

5.4.4 连接件

呼吸器连接件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呼吸器的设计或结构应使连接件易于拆卸,以便于进行清洗、检查和试验;

b) 可拆卸的连接件应易于手工连接和紧固,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c) 连接件中用于密封的部件不应发生脱落和移位;

d) 承受50N轴向拉力,持续时间10s,连接处应无变形,功能正常,试验按GB2890—2009中

6.13的规定进行;

e) 高压、中压和低压连接件应不能互换。

5.4.5 背具

如果呼吸器中配备背具,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吸器背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背具应能使佩带者在无人协助下快速、方便正确地穿戴和卸除呼吸器;

b) 呼吸器应配备背具或其他形式的支撑装置,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确保佩戴者双手能自由活动。

5.4.6 初期生氧器

呼吸器的初期生氧器(如配备)应符合AQ1057—2008的规定要求。

5.4.7 吸气阀和呼气阀

呼吸器吸气阀和呼气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阀门处于任何方向时应都能正常工作,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b) 阀门应能方便维护,同时不会被错误地替换,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c) 吸气阀和呼气阀应具有逆向气密性,逆向漏气量不大于0.3L/min,按6.9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d) 应允许制造商对吸气阀和呼气阀组件、子组件和零部件采用相同的设计,按6.2规定的方法

检查;

e) 如果制造商提供了清晰的说明,吸气阀和呼气阀也可采用不同的设计,应使用插图(照片、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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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说明如何正确装配,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f) 所有零部件应清楚地描述和标记,以便能正确装配。制造商应提供检查是否装配正确的方法,
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

5.4.8 排气阀

5.4.8.1 一般要求

呼吸器排气阀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如呼吸器带排气阀,该阀在任何方向下应能正常工作,并应能防止污染和机械损伤;

b) 制造商应提供封堵排气阀的方法以便能进行整机气密性试验。

5.4.8.2 开启压力

排气阀的开启压力应在100Pa~500Pa。当排气阀设置于二氧化碳吸收罐之前的呼吸回路时,排
气阀和呼吸气囊之间的压差不应大于排气阀的开启压力,按6.1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4.8.3 结合强力

排气阀外壳及其连接部件之间应能承受持续10s内50N的轴向力作用,按6.11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5.4.8.4 逆向气密性

排气阀在反方向承受1kPa压力时,1min内压力下降不超过100Pa,按6.12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5.4.9 呼吸气囊

呼吸气囊的容积应至少为5L。呼吸器若配备有呼吸气囊或另外的保护措施,应能承受可能经受

的使用环境,按6.1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4.10 软管

呼吸软管(如配备)应柔软,挤压或扭曲后不影响呼吸,不影响头部活动,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
在6.14中评价。

5.4.11 D型部件特殊要求

5.4.11.1 高压和中压部件

高压和中压部件在6.14中进行评价,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金属高压部件应能承受1.5倍额定工作压力1min,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b) 非金属部件应能承受2倍额定工作压力5min,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c) 所有中压部件应能承受2倍额定工作压力15min,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5.4.11.2 气瓶

钢制气瓶应符合GB/T5099—1994的规定;复合气瓶应符合GB/T28053—2011的规定。

5.4.11.3 气瓶阀

气瓶阀设计应确保安全性能,容易手动或自动开启,开启后不应被意外关闭。气瓶阀手轮正常操作

7

GB/T38228—2019

订
单
号
：
0
1
0
0
2
0
0
9
0
3
0
6
8
1
3
2
 
 
防
伪
编
号
：
2
0
2
0
-
0
9
0
3
-
0
6
1
9
-
0
7
1
5
-
8
9
8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时,阀芯应不能完全从阀体转下,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5.4.11.4 减压器

减压器上任何可调节的中压部件应牢固锁紧,带有密封措施,可观察出非正常使用操作,按6.2规

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5.4.11.5 压力表

压力表应满足以下要求,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并在6.14中评价:

a) 呼吸器应配备可显示气瓶最大工作压力的压力表,且压力表不受气瓶密封装置的影响;

b) 压力表应配备爆破片,防止使用者受伤,压力表视窗应采用破裂时不产生碎片的材料制成;

c) 压力表应配备节气阀,当压力表连接管线脱断时,在20MPa压力下,泄漏气流量不应大于

25L/min。

5.5 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

按6.2规定的方法检查,每套呼吸器应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便于使用者阅读和理解。有关产品选

择、使用和维护的内容应与GB/T18664—2002的相关要求一致,并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应用范围与限制;

b) 呼吸器的类别;

c) 正确佩戴、使用、维护、保养和存储信息,建议的使用温度、存储温度和湿度范围;

d) 产品应标明与制造商或其指定服务商的联系方式;

e) 说明呼吸器额定防护时间的含义,警示不等同于实际使用时间;

f) 对典型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的说明。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样品和试验环境条件

6.1.1 试验样品

除非另有要求,对整套样品的测试需要3个样品。样品应符合产品标识的描述,功能有效。

6.1.2 受试者要求

在低温使用性能测试和实用性能试验中,涉及受试人员参加试验时,受试者应满足GB/T23465—

2009中4.2的要求,受试者心率、血压等常规检测应合格。

6.1.3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a) 温度范围:16℃~32℃;

b) 湿度范围:相对湿度为20%~80%。

6.2 表观检查

在实验室性能试验之前,应对呼吸器进行表观检查,包括对呼吸器的外观、结构、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和标识的检查。根据各技术要求的需要,在进行实验室性能测试前、后,对样品进行目测外观检查,并报

告结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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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质量

6.3.1 样品数量

3个收到样,如果有不同号型,每个号型至少1个样品。

6.3.2 测试设备

天平或台秤,量程0kg~10kg,精度为1g。

6.3.3 测试方法

将每个呼吸器(不含外包装)放置到天平或台秤上,称量3次取平均值。

6.4 气密性

6.4.1 携行装置的气密性

按GB24502—2009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4.2 整机气密性(C型和K型呼吸器)

将呼吸器放入1m3 体积的正方体密闭容器内,泄压阀为封闭状态。通入洁净干燥气流,当压力到

达800Pa时,观察并记录1min内压力下降值。

6.4.3 高中压系统气密性(D型呼吸器)

高、中压系统建立18MPa~20MPa的压力,在高压系统接头处涂肥皂液,检测2min内是否漏气。

6.5 机械性能试验

6.5.1 抗跌落试验

将逃生呼吸器从1.5m高度处,自由落地至混凝土地面上,样品应能承受3个不同的角度的跌落。
检查并记录呼吸器跌落后的损伤情况。

6.5.2 机械强度试验

6.5.2.1 机械强度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1,包括一个垂直固定在活塞(S)上钢制的容器(K),其能够被一

个旋转的凸轮(N)抬高20mm,并且随着凸轮的转动依靠自身的重量跌落在一块钢板(P)上。钢制容

器的重量应在10kg以上并且测试设备的基座至少为容器重量的10倍以上或用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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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K———钢罐;

N———凸轮;

P———钢板;

S———活塞。

图1 机械强度试验装置

6.5.2.2 测试样品应放置在容器(K)的隔板内以免在测试过程中相互碰撞,样品在水平方向应保留

(6±2)mm的空隙并且在垂直方向能够自由活动。

6.5.2.3 测试设备应以100r/min的速度转动5min,检查并记录呼吸器试验后的损伤情况。

6.6 可燃性试验

按GB2626—2006中6.1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7 使用性能试验

6.7.1 试验装置

用于该试验的装置示意图见图2。装置主要包括 :

a) 潮气量和呼吸频率可调的呼吸机:潮气量范围0L/次~5L/次,呼吸频率为10次/min、15次/

min、20次/min、25次/min、30次/min,呼吸比1∶1;

b) 模拟O2 消耗的辅助肺;

c) 伺服驱动阀;

d) 单向阀;

e) 质量流量计:量程0L/min~5L/min,分辨率±0.01L/min;量程0L/min~50L/min,分辨率

±0.1L/min;

f) 加温加湿器:加热温度控制范围20℃~50℃,分辨率±0.1℃,增湿能力可实现相对湿度95%
以上;

g) 冷却器;

h) CO2 气体分析仪:量程0%~10%,分辨率±0.1%;

i) O2 气体分析仪:量程0%~100%,分辨率±0.1%;

j) 连接器;

k) 压力传感器:0Pa~2000Pa,分辨率±1Pa;
01

GB/T38228—2019

订
单
号
：
0
1
0
0
2
0
0
9
0
3
0
6
8
1
3
2
 
 
防
伪
编
号
：
2
0
2
0
-
0
9
0
3
-
0
6
1
9
-
0
7
1
5
-
8
9
8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l) 温度传感器:0℃~100℃,分辨率±0.1℃。

说明:

  1 ———呼吸机;

2 ———辅助肺(模拟耗气);

3a———伺服驱动阀(呼气路径);

3b———伺服驱动阀(吸气路径);

4a———伺服驱动阀(模拟耗气);

4b———止回阀;

5a———质流调节阀(补充CO2);

5b———质流调节阀(补充N2);

6 ———呼吸气体加湿器;

7 ———呼吸气体冷却器;

8 ———吸入气体分析仪(CO2,O2);

9 ———呼出气体分析仪(CO2);

10———标准连接(用于测量闭路式呼吸器呼吸温度以

及呼吸阻力)。

图2 氧气逃生呼吸器使用性能试验装置

6.7.2 试验原理

该装置模拟使用者摄取氧气。
当吸气时,辅助肺通过阀门从呼吸回路中回收与将消耗的呼吸气体中氧气体积相当的气体。
当呼气时,回收的氧气通过质量流量计替换为同体积的CO2,同时通过质量流量计补充N2 以控制

体积。
为了模拟与呼吸器相关的各项呼吸作用,该设备通过阀门补充气体,完成与呼吸机相同循环的吸气

和呼气路径。被测试的呼吸器,由呼吸机通过一个伺服驱动的呼气阀和一个吸气阀来提供气体完成一

个呼吸循环。在呼气路径中,气体由水蒸气加湿器加湿,呼出气体中CO2 体积分数由放置在加湿器后

的气体分析仪测定。吸气和呼气温度由放置于连接器内部特定位置的温度传感器(其灵敏度相当于

0.2mm厚度的NiCr-Ni热电偶)测定。同样,呼吸阻力也在连接器内部的特定位置测定。当吸气时,气
体通过吸气阀进入,同时由一个呼吸气体冷却器保持气体体积处于稳定水平。吸入气体的CO2 和O2
的体积分数由吸气气体分析仪测定。试验装置气路的总死腔(不包括呼吸机)应不超过2L。

针对呼吸器的不同面具,应使用不同的连接器来进行试验。带有全面罩的呼吸器应使用如图3所

示的头模进行试验。带有口具组件的呼吸器应使用如图4中的连接器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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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头模;

2———压力测量点;

3———温度测量点(吸气);

4———温度测量点(呼气);

5———热电偶。

图3 全面罩呼吸器试验用头模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压力测量点;

2———温度测量点。

图4 口具组件式呼吸器试验用联接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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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试验条件

试验中试验装置各参数应符合表1所示。

表1 试验条件

进气温度

℃

进气湿度(相对湿度)

%

流量

L/min

潮气量

L/次

呼吸频率

次/min

二氧化碳

进入量

L/min

抽氧量

L/min

呼出气体中

二氧化碳含量

%

37±0.5 ≥95
10 1 10 0.4 0.4 4

35 1.75 20 1.575 1.76 4.5

  注:表中参数为大气压101.3kPa,温度为37℃的值。

6.7.4 试验准备

6.7.4.1 对氧气和二氧化碳分析仪、流量计、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进行标定或校准。

6.7.4.2 试验开始前检查各仪器、零部件,对整个装置进行气密性检查。

6.7.4.3 标定潮气量。

6.7.5 试验步骤

6.7.5.1 按照规定的试验条件选择呼吸机的呼吸频率和潮气量。

6.7.5.2 开启呼吸机、加温增湿器,使呼气气体达到并稳定在相对湿度大于或等于95%、温度为(37±
0.5)℃。

6.7.5.3 开启二氧化碳钢瓶、辅助肺、气体分析仪等仪器,当混合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5%时,停
下呼吸机、辅助肺和二氧化碳进气。记录二氧化碳进气量和耗氧量。

6.7.5.4 将呼吸器连接安装在试验设备上(气密连接),启动呼吸器或打开初期生氧器,测定初期生氧性

能,同时开启秒表计时,并观察初期生氧情况。

6.7.5.5 开启呼吸机,二氧化碳进气、辅助肺,开启秒表,试验正式开始。试验过程中,观察气囊的鼓起

与收缩情况,进气温湿度、抽氧量、二氧化碳进样量等应符合规定。记录吸气中氧气、二氧化碳含量、吸
气温度、呼气阻力、吸气阻力和呼吸器的表面温度直到试验停止。最少30s记录一个数据。

6.7.6 结果处理

从试验开始直到试验结束,如果这段时间内所测吸气中氧气、二氧化碳含量、吸气温度、呼气阻力、
吸气阻力均符合5.3.6的要求,这段时间则为呼吸器额定防护时间。

6.8 温度适应性试验

6.8.1 预处理

将样品置于容器内,按照顺序依次进行下列条件处理,在进行每一步骤前,应在样品温度恢复到室

温4h后再进行下一步试验,预处理应保证样品不受热冲击的条件下进行。具体顺序如下:

a) 在(70±3)℃、相对湿度不大于20%的高温试验箱中放置(72±3)h;

b) 在(70±3)℃、相对湿度在95%~100%的湿热试验箱中放置(72±3)h;

c) 在(-30±3)℃的低温试验箱中放置(24±1)h。
31

GB/T38228—2019

订
单
号
：
0
1
0
0
2
0
0
9
0
3
0
6
8
1
3
2
 
 
防
伪
编
号
：
2
0
2
0
-
0
9
0
3
-
0
6
1
9
-
0
7
1
5
-
8
9
8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6.8.2 低温试验

低温性能试验前应将测试样品在-5℃的环境中放置(20±1)h,随后样品应在室温下按照6.7的

要求使用35L/min的气流量进行测试。

6.8.3 高温试验

高温性能试验前应将测试样品在60℃的环境中放置(20±1)h,随后样品应在室温下按照6.7的要

求使用35L/min的气流量进行测试。

6.8.4 低温实用性能试验

6.8.4.1 两台待用的呼吸器在低温-5℃的环境中放置(4±1)h。

6.8.4.2 两名穿戴保暖服装的参试者在-3℃~-5℃的温度下佩戴上预先冷却的呼吸器,然后以

6.5km/h的速度进行行走测试(可以在跑步机上进行)。在测试过程中,需要连续测量吸入气体中氧气

和二氧化碳含量。

6.8.4.3 行走10min后,两名参试者回到正常环境继续以6.5km/h的速度行走5min。

6.8.4.4 测试结束后,检查并记录呼吸器是否有损坏,并且询问参试者对呼吸和穿戴舒适度的体会,提
供主观评价。

6.9 吸气阀和呼气阀逆向漏气量

按GB23394—2009中6.1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0 排气阀开启压力

按GB24502—2009中6.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1 结合强力

向试验样品包括连接部位施加50N的轴向力,持续10s,观察连接部位情况。

6.12 排气阀逆向气密性

按GB23394—2009中6.19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3 呼吸气囊容积

将呼吸气囊出气口和排气阀密封,从进气口注入20℃的纯净水直到装满,将水倒入量程0L~8L、精
度10mL的量筒(或同等设备),量取体积。

6.14 实用性能

6.14.1 试验准备

6.14.1.1 满足GB/T23465—2009中4.2的要求的4名受试者,身体健康并有一定防护用品穿戴经验,
登记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

6.14.1.2 环境条件:16℃~32℃、相对湿度20%~80%。

6.14.1.3 在试验前受试者应预先阅读并理解呼吸器使用说明书,了解呼吸器涉及的评价项目内容和要

求,接受呼吸器开启程序、佩戴以及操作的指导。完成以上项目后,受试者应能在黑暗中独立完成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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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开启和佩戴操作。

6.14.2 试验内容

6.14.2.1 在进行逃生试验前应记录逃生路径上各个点的大气温度、相对湿度以及整装待用的呼吸器的

质量。

6.14.2.2 受试者佩戴好呼吸器并启动后,试验开始,应顺序完成以下任务:

a) 静态试验:受试者保持舒适的坐姿,不进行任何活动,持续时间为1min;

b) 慢跑试验:受试者在跑台上以正常姿势慢跑,速度为8.0km/h,持续时间为1min;

c) 坡行试验:受试者在坡度为20°的跑台上以正常姿势行走,速度为2.4km/h,持续时间为

1min;

d) 中速行走试验:受试者在跑台上以正常姿势行走,速度为4.0km/h,持续时间为2min;

e) 楼梯试验:受试者在一段包含楼道和楼梯的环境中行走5min,其中爬楼梯的高度控制在

15m,爬行速度约为10m/min。完成一组任务后,若呼吸器仍能正常工作,则再继续完成第

二次任务。

6.14.2.3 在试验过程中,试验对象应由一名助手陪同,并记录以下情况:

a) 不同活动的种类和时间;

b) 因眼罩起雾导致的视野不佳;

c) 受试者对呼吸器的不适主观描述等。

6.14.2.4 当生氧或供氧停止,或当受试者主诉难以忍耐时,应终止试验。

6.14.2.5 采用制造商推荐的清洗剂或消毒剂,对D型呼吸器进行清洗和消毒,按6.2进行外观质量

检查。

6.14.2.6 逃生试验结束后,每个受试者应按GB/T23465—2009中第6章和GB/T23465—2009中表

3的要求,并根据本标准的要求,提供主观评价。

6.14.2.7 测试报告应符合GB/T23465—2009中第7章的要求。

7 标识和包装

7.1 标识

每台呼吸器应明显、牢固地标识出:

a) 应有“仅供逃生使用”字样;

b) 警示标识或中文警示说明;

c) 产品名称和制造商标志;

d) 产品型号、标记;

e) 本标准编号和年号;

f) 生产日期(或编号)、使用期限和认证标志或批号;

g) 产品产地、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

7.2 包装

呼吸器包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每台呼吸器应有固定的包装箱,包装箱应清洁干燥,不准许采用能导致呼吸器锈蚀或产生有害

气体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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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装箱表面应有制造商名称或商标、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和批号、产品数量;

c) 包装箱内应采取防潮措施;分解装箱的部件在箱内应放置适当、布局合理,并应采取固定措施,
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d) 全面罩应单独进行包装,全面罩镜片应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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